
    醴陵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根据《关于醴陵市文化体制改革中有关机构编制调整事项的批复〉》（株编办2011）318号）精神。设立醴陵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为醴陵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醴陵市版权局)管理的副科级事业机构。

一、职责调整
将原文化体育局（市新闻出版局）、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承担的文化市场行政执法职责整体划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二、主要工作职责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以及省、市关于文化、新闻出版、版权、广播电影电视工作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范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的依据、程序和标准、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版权等文化市场日常的监督管理；负责对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版权的等方面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案件实施行政处罚。  

（三）受理文化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 

（四）负责组织全市性文化市场专项治理和重大执法行动；负责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案件的管理工作。

（五）承担“扫黄打非”等相关工作。

（六）承担文化市场经营者的法律法规培训工作。

（七）承办市委、市政府和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208.61万元，其中上年结转3.08万元，财政预算全额拨款189.53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6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208.61万元，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98.5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5万元，医疗卫生支出4.61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73.53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重点专项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35.08万元，是指为农村小片网监管专项经费15.08万和扫黄打非专项经费10万及房屋租赁费10万。
（三）、机关运行经费：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67.6万元，其中上年结转3万元，比上年增加了14万元，主要是工作性经费增加。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政府采购预算是66.53万元。
（三）“三公”经费预算：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7.65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0.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0.85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0.1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8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0.1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节约了油料费；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5万元，培训费3万元。

